
社會安全

發佈：2011-04-11, 週一 18:01
點擊數：13477

雖然改變是可能的，但我不認為任何單一政策可以處理今天形塑娼妓制度的各種社會和政治關係
….娼妓所牽連的所有社會之惡，終須透過更大的政治鬥爭，根除了世界的貧窮、種族歧視、同性
戀恐懼和性別歧視之後，才能獲得解決（Julia O’Connell Davidson）1。

一、 前言
   

      性交易政策究竟該如何修訂？或是更特定地問，被大法官第666號釋憲文認定違反憲法平
等原則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2

究竟該如何修訂？隨著今年11月6日該款條文「失效期限」的逼近，可以看出內政部的修法壓力
也愈來愈大。在本文撰寫之際，經由媒體報導得知的最新消息是：除了原本提出的開放性工作者
採「一樓一鳳」經營，內政部也研議保留地方設置紅燈專區的可能性，「適度放寬」地方政府自
行修訂「娼妓管理自治條例」。3  

      我本身對性交易的政策立場是支持合法管理，儘管如本文一開頭的引言所點出的，我當然
不認為「合法」就可以解決所有與性交易有關的政治或管理問題。因為這個基本立場，我對於目
前內政部在江宜樺部長主導下的規劃方向，包括授權地方自治這項最新發展，還算支持；至少這
比起2009年6月倒退回公娼時代的「專區內合法、專區外處罰」方案，要務實、切題許多。但是
，我仍然對於整個決策過程未能營造參與性與審議氛圍的討論，感到遺憾。  

      這篇短文分為三個段落。首先從我的田野研究部分資料中，提醒性交易政策的階級意涵，
這是我對這次修法「實質層面」最主要的關切。第二個段落藉由荷蘭海牙的性交易修法經驗，說
明審議式決策的可貴，特別是其凝聚社會信任的價值，這是我對這次修法「程序層面」的主要關
切。最後一部分，則是我對於在檯面上對立最嚴重的反娼、擁娼兩派女性主義團體的分析與期待
；我認為這兩派人馬的對立若未能透過這次修法契機溝通、超越，對性交易政策修訂內容本身，
以及整體社會凝聚感，都將造成持續惡性循環的結果。

貳、階級不正義的政策現況

      大約3年多前，我在國科會資助下進行了一些性交易參與者（包括業者、性工作者、性消
費者）的訪談。4

因為個案難找，成功的訪談也不多，所以這些訪談終究未能化為一篇正式的學術論文。但是當時
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發現。那是對一位從業30幾年的應召業者「張大哥」的訪問。張大哥早在
多年前就開始了「一樓一鳳」定點式的經營型態。當我問及他對於「廢公娼」有什麼看法時，他
說他「沒有想過，反正要怎麼做是他家的事」。於是我又問他「希不希望這一行是合法的？」他
的回答是「不想！做這行的應該都不想啦」，因為：  

      
合法了之後，我們就不要跟人家想要分一杯羹了，因為你只要一樣東西合法，又有利潤高，利潤可圖的話，告訴你，
大有人在啊！〔問：很多人會想經營？〕當然，甚至集團都想，對不對。我開一個最大的應召站妓女戶幹嘛的。所以
說我是不希望合法。  

      張大哥的回答讓我想到在高檔酒店上班的23歲的小姐，小玉。當我問起她酒店小姐的甘苦
，她說：錢賺得真的多，但實在不好做，辛苦的地方除了喝酒對身體的傷害外，更在於「面對不
同的男人要自己去應付，去看人家臉色，如果惹對方生氣，可能被客人甩杯子、打巴掌、罵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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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聽」「他們覺得這一行女人本來就要被糟蹋的」（在此要提醒的是，這些侮辱女性尊嚴的具體
實踐，是存在於目前合法的八大行業
內）。而小玉也不諱言會出場「做S」（性交易），她的條件是「看客人素質，順眼的才出去」
；她也說「每個小姐有拒絕的權力，看妳經濟缺到多少」。小玉沒有那麼經濟窘迫，因此她接受
的客戶除了順眼的商場小開，多為日、韓、美籍商人。她從來不曾擔心被警察取締的問題，因為
「我們選的都是四星級以上飯店」。也因此，當我問到她對性交易合法的看法，她的回答也是「
無所謂，好像不是很贊成」，理由也是擔心太過高調，反而引起大家對這行的注意。  

      張大哥與小玉的回答當然無法代表所有性產業參與者對於「合法化」的意見，但某個程度
上，我相信他們的
意見反應了在這個行業還算「中上層
級者」的經驗，也就是
禁止性交易的法令對他們沒有什麼影響
，因此，他們也不太期待政策的改變，反而可能擔心改變現狀後增加競爭與困擾。  

      相對的，我曾訪問一位在南部鄉間經營小旅社的「林老闆」，表面上是接受父親經營的旅
社，但其實今日已經很少有客人會入住這樣破舊（也沒有經費整修）的旅社，因此他一家四口的
生計，幾乎全靠旅社裡的4位入住性工作者「一次8百」交易之後的三七分成（林老闆取3成）。
從早上十點多到凌晨一點半，除非有事外出，林老闆幾乎都站在門口或坐在客廳「把風」，他的
太太則在照顧兩位小孩之餘，還要幫小姐們料理三餐。這個小店的生意差到黑白兩道不至於來索
取保護費，「因為沒有油水，每天做多少生意人家看得很清楚」；但還是難免會有喝醉酒的無賴
，藉故耍脾氣鬧事、賴帳，甚至刁難小姐；這時候他必須負起保護之責，但又「不能報警，不打
自招」，所以只能用盡軟功，動之以情，以不得罪為原則，以免客人報復。所以，林老闆對性產
業（包括第三人）合法化自是舉雙手贊成，除了可以像一般行業一樣合法要求警察的保護外，他
也可以不用再「活在心驚膽跳中」----林老闆的父親曾經因旅館「媒介賣淫」被判刑入監1年多。
 

      我也訪問了林老闆旅社內的小姐之一，小鳳，40出頭的單親媽媽。她的孩子在娘家由媽媽
帶，自己刻意來到遙遠的另一個城市賺錢，以免碰到熟人。小鳳說自己不會喝酒、應酬，個性喜
歡直接了當，所以選擇自己可以適應的從業模式，「這種班比較乾脆」。一天花十幾個小時坐在
客廳等待客人上門，通常接4到6個客人。小鳳最擔心的3件事情是「得病、碰到熟人和警察」，
因此，儘管「大部分客人是不錯的」，但遇到喝醉或刁難的客人時，她也盡量抱著「再怎樣忍半
小時就好了」的心態來忍著，「盡量不要得罪客人，不然他們去檢舉就麻煩」。而儘管也期待性
交易合法，以免自己被抓，但小鳳清楚地表示，如果採取登記制，「絕對不會去登記」；她也不
願意進「專區」工作，以免被指指點點。  

      前述4位受訪者心聲的簡短紀要，已經足以看到性交易決策所要面對的複雜現實，包括各
種形式風險、暴力、污名與資本利益的存在；在同時，我們也看到「禁制性交易」的政策目標，
在執行過程總是不成比例地由某些階級上相對弱勢的業者、從娼者、甚至嫖客來承擔（就此我們
也不難預估，若政策真改為「罰嫖不罰娼」，被取締的會是什麼樣貌的嫖客）。我曾經在另一篇
論文中，5

具體解釋為什麼基層員警取締性交易的資源和策略，會導致最後他們只取締到年長、弱勢性工作
者的「階級歧視」效果。而就算連業者也合法化，若沒有適度介入管理，也可能出現「張大哥」
所擔心的「大吃小」效應。  

      在階級問題無處不在的台灣社會，性交易（性產業）政策不管怎麼訂定，都很難全然避免
階級化的效應。但是，如果「公平正義」仍是這個社會普遍追求的基本價值，那麼我們確實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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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法過程中，特別關照這個角度的影響
，盡量降地階級的不正義，而不僅是天真地訴求「應由社會福利來解決女性從娼問題」。我當然
期待台灣早日轉型成社會福利國，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眼前真實的問題仍然需要務實因應。

參、審議式決策營造社會信任
   

     
前述的訪談引
言所要凸顯的另一個重點，
是這些長期被國家排除的性產業參與者的實務經驗和在地知識
，將是討論性交易政策時很寶貴的參考基礎。但是內政部迄今為至舉辦的兩場公聽會、兩場專家
會議，不論是主動參與發言（5分鐘為限）的個人，或是對這個領域稍有涉獵的專家，所接觸或
代表的性交易/產業類型、階級、角色
等，仍有很大侷限。6

我們需要更多性交易當事者參與審議（deliberation），這不僅是為了讓政策的修訂結果更為貼近
現實、可落實，
也是提高決策民主正當性、增進
社會共識與信任的必經過程。而這樣的信任是重要的社會資本，荷蘭政策學者Hendrik
Wagenaar指出，它是後來持續調整、修補政策執行缺失的重要基礎。  

      「審議民主」在國內的執行現況，多半具有嚴謹固定的程序規則，並且期待參與的公民能
實踐理性與平等對話、相互性、反思性等原則。因此，放在性交易這樣一個涉及衝突情緒和根本
價值之爭的議題，
在長期缺乏互信（包括對政府的不信
任）的各方人馬之間，審議如何可能？
事實上，Wagenaar這篇以〈民主與性交
易〉為題的論文7

，就以荷蘭海牙市政府在研擬性產業管理條例的經驗，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以下先摘要介紹海牙
經驗的重點，再回頭來思考台灣現況。  

      荷蘭儘管有知名世界的「紅燈區」，且性交易買賣雙方自20世紀初之後就不罰，但其實在
2000年以前，性交易第三人（業者、房東等）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只不過在執法上，警察單位
採取所謂「管制的容忍」（regulated tolerance）途徑，除非有明確違法公共秩序與安全的行為
，否則不會取締。2000年10月，在20多年的辯論之後，荷蘭國會終於通過修法，讓第三人正式合
法化；修法重點在於將性交易與人口販運做一區分：前者視同一般產業，由行政與勞動等法令管
理，後者包括人口販運、未成年、非法移民等問題，仍以刑法禁制懲罰。  

      在中央法令修改後，對於第三人的具體管理方式，則由各市、鎮政府自行訂定。儘管95％
的地方政府均採登記許可制度（licensing system）來管理，但許可發照的比例有很大歧異，發照
之外的執行實況也很不同。有些城鎮（如海牙），官方和性產業業者間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彼此
合作落實規範。但也有些城鎮因為政府單向地強加一些管制規定，導致與業者間有很大的衝突對
立，政府當局也常在行政訴訟中敗訴。  

     
W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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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ar以
海牙為例，說明
了這種衝突議題的審議，不可能
遵照嚴謹的審議操作規則，而是
在既有的討論內盡量引介審議的元素
，包括擴大參與、平等對待所有參與者、展現對於討論結果的重視等。市政府先列出了所有與此
法令相關的當事人，包括警方、檢察官、公民代表、性工作者、業者等，然後建立了一個討論平
台，具體討論應當如何管理。他們共同討論出三項核心價值
，包括責任（每個人負起自己角色內應當盡到的責任）、團結（為了整個海牙市的提升）、公共
安全。由於新的法律帶來的是所謂制度與道德的真空（institutional and moral void），也就是沒
有人真正知道要如何面對這種全新的政策情境，因此透過平等參與的對話，緊扣核心價值，大家
互相交換意見與理由，來確認彼此的責任，以及可行的措施。透過這個過程，參與者在一定程度
上改變了彼此的認知，肯定其他人的意見是有價值的
，也在法令訂定並且開始執行後，仍維持著非正式的互動和相互諮詢。  

      透過這樣貼近審議的過程產出的管制條例，其執行成果又如何？答案是好壞混合的。警方
評估海牙性產業區域週邊的犯罪活動，大約驟減為修法前的六分之一，公共安寧問題也因為性產
業設定了歇業時間，而改善許多。不過，也出現了在立法過程中未曾預料的負面作用：當紅燈區
的剝削因為業者的自律合作而減少的同時，街頭徒步區卻增加了許多非法性工作者，且其中許多
是來自東歐的人口販運受害者。針對這個負面效應，Wagenaar的檢討指出，部分與當初審議過程
未能成功納入更多的性工作者有關，且一些業者在審議過程中雖提出了這種可能出現的「移位效
應」（displacement effect）之預測，但也未被納入最後的政策考量。但無論如何，儘管無法預
先防範這些負面效應，但決策程序的審議之最大貢獻，仍在於一定程度增加了海牙地區性產業領
域內的社會資本和互信關係，以及更深入瞭解問題的複雜與多面性。而這些社會資本，成為市政
當局接著因應這些「負面效果」而調整作為的重要基礎。  

      因此整體而言，海牙的性交易政策審議經驗是很具啟發性的。特別在今日這個複雜多變的
社
會系
統內，本
來就有許多因素的
交錯、非線性互動，在其發生之前都
難以明確預測。因此，
在執行過程中不斷地調整和審議有其必要
，而利害關係人的信任、合作、和參與，是讓這些「微調」可以愈調愈好，且受到民眾支持的最
重要元素。相反的，如果政府在決策過程無法建立更深厚的社會資本，日後任何的改革可能都更
為困難，也就造成政策失靈，又繼續惡化人民對政府信任。  

      Wagenaar在文章中並未說明不同立場的女性主義者是否也參與了海牙市政府促成的審議
，僅提到參與者之間仍有敵意與互不信任。但對此他也指出，真實的民主社會之審議，本就會充
斥激烈的衝突及輸贏之分；因此
參與審議者應有一項認知，就是
不用亟求所
有參與者對結論都「完
全贊同」，只要找到理由「可以接受」，就很
足夠
。如果將這樣的審議態度帶入台灣社會，我們是否有可能促成反娼與擁娼兩派女性主義者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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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呢？  

      從1997年廢除公娼事件到現在，台灣性交易政策完全無法修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每次
當「擁娼派」（妓權派）推進一項修法議程時，「反娼派」就會出面表達反對。兩派團體在公共
領域內的激烈對立，成為行政部門拖延不動的最好藉口。如今隨著大法官釋憲文的頒佈，及其提
出的11月6日的修法期限，不論對立是否化解，內政部勢必都會提出一套政策、立法院也勢必會
通過一套新法令。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要繼續坐視最後通過的修正法案，只是一套沒有對話、盲
目廝殺下的四不像，而無法誠實地解決任何問題？我更想問的是，這種缺乏基礎研究（連政府都
無法提出基本資料）、沒有建設性而只有口號教條的捉對廝殺文化，還要持續多久？

肆、超越反娼、擁娼的敵對？
   

2004年2月反娼的婦女團體成立了「推動縮減性產業聯盟」，到了2009年6月更名為「反性剝削聯
盟」。名稱雖有更換，但兩個時期聯盟提出的
主張8

並沒有實質改變，大致可歸類為：（1）不罰「賣性者」，而以社會福利方式避免女性因貧困從
娼；（2）嫖客應罰款並接受輔導教育；（3）懲罰第三者，以杜絕剝削。在歷次記者會或陳情行
動中，可以看出其核心目的在於「縮減性產業」。  

      如果我們追問「縮減性產業」背後更深遠的價值基礎為何，根據我的觀察其實（至少）有
兩種不同的基本價值，也就是表一我所定義的「性神聖論」和「性別平等論」。這兩種價值經常
同時存在於單一反娼人士的發言內容，共同成為其支持「縮減性產業」的論據。但其實這兩種價
值之間具有潛在衝突性，其衝突程度甚至高於「性別平等論」與「性解放論」之間。例如，當我
們追問：如果一項性交易的過程是公平、互相尊重且雙方都算愉快的，需要反對嗎？（這種情況
是常有的，不要說從我個人的田野研究發現，就算在坊間許多性工作者自傳或性消費者的回憶文
學內，都可以看到這類心情告白），則這兩種價值下的回答也應當會不同。
 
表一：反娼派與擁娼派的論述層次
   

陣營 

論述層次    

反娼派 反娼派/擁娼派 擁娼派 

基本價值（意識型態
）  

性神聖論  

（金錢買賣的性必然
對女人造成傷害）  

性別平等論  

（真正平等的社會不
會有那麼多性交易需
求；性交易也不會有
那麼多問題。）  

性解放論  

（性不必被特殊化，
可視同一般商業對待
。）  

政策主張（目的）  縮減性產業 開放管理性產業 
執行方案（手段）  l 處罰、教育嫖客

l 處罰第三者
l 以社會福利避免貧窮婦
女從娼
l 杜絕性別歧視之宣傳及

l 保障性工作者的勞動人
權、去除污名與培力
l 打擊人口販賣與剝削
l
防止場所之各種外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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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模式 l 杜絕性別歧視之宣傳及
交易模式

  

      性神聖框架下的回答會是：沒有任何用錢交易的性能稱做「公平」，用錢獲得任何形式的
性服務都是不對的，且必然會導致從娼者的心理創傷（即使當事人在當時不覺得）。而性別平等
框架或許不會否認有這種平等互動的性交易個案，但更在意在結構上，多數的性交易仍接合著性
別歧視意涵和實質剝削與暴力，包括：業者以炒作、支配態度推銷女人的性和身體，或剝削勞動
成果；業者以毒品與暴力誘騙、控制或強迫女性賣淫；顧客強迫性工作者進行某些動作、服務，
違反其尊嚴甚至凌虐傷害；性工作者染上毒癮、賭癮、性病、心理疾病等問題，而失去自決的能
力等等。  

      如果是類似信仰般認定「性不能有金錢交易」「性交易都是罪惡的」，拒絕承認社會建構
對人的影響，確實很難在「政策主張」上進行討論。但如果是從性別平等框架出發，其所擔心的
各種象徵與實質層面的性別不平等惡果與傷害，例如前一段敘述的諸多人口販賣、性別歧視、身
心傷害等問題，事實上也是多數「擁娼派」所關切的；則兩派支持者應當透過政策學者Donald
Schön與Martin Rein9所說的框架反省（frame reflection）的過程，釐清「基本價值」的優先順
序，脈絡化地思考整體社會的利弊之後，形成一個「政策主張」的共識。這個選擇可能是「縮減
性產業」或「開放管理性產業」，也可能是結合多種價值元素後的第三種，端視在務實的審議過
後，哪一項政策目標比較貼近實踐性別平等、杜絕剝削與傷害的理想。  

      舉例而言，反性剝削聯盟多次提出國外「實證資料」來背書，如「美國性工作者的死亡平
均年齡為34歲，半數性工作者都有至少自殺一次之紀錄」「荷蘭有50-90％的性工作者經常被皮

10

這些聳動但定義不清的數據（如50-90％這種模糊估計）或許是引自「國外文獻」；但正如學者Al
ison Murray所指出的，國際反娼陣營慣於引用「完全沒有提及出處，也沒有解釋研究方法的數據
--如果有任何研究的話」。這類出處不清且誇張的數據，透過國際反娼陣營的出版品、文宣間的
重複、交叉引
用，儼然成為客觀中立的「
事實」，甚至出現在聯合國的會議資料。11

因此，國內反娼與擁娼團體若能坐下來，將彼此手中的「實證數據」提出來交叉檢視，選出較具
可靠性與相關性的調查研究作為討論基礎，將會是框架反省與審議很重要的一步。  

      除了數據本身的問題之外，如何理解與詮釋這些數據，以作為國內修法的方向，將會是另
一個需要激烈辯證之處。撇開許多支持合法化立場的學術專書與論文不說，我所曾當面討論過的
荷蘭學者和阿姆斯特丹市議員，12

儘管都承認荷蘭的合法管理政策仍有諸多瑕疵，但他們也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如果不合法，情形
會更糟」。因此，如果我們真
的想知道究竟該採取什麼樣的方案才比較能
解決問題，需要先由各方利害關係人（自然包括業者與性工作者）很務實的釐清「要解決哪些問
題」，然後再很務實地評估「什麼方案會比較有效」；而問題優先順序的訂定，自然牽涉著背後
的基本價值和政策目標。  

      前述論點並不代表我認為「縮減性產業」不能作為政策主張，重點是在什麼樣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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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縮減。事實上，我也不認為國內擁娼派必然反對「縮減性產業」，他們在意的應是「為何而縮
減」，因為這將影響「如何縮減」的討論。如果是因為將性交易視為「本質的罪惡」而縮減，與
性解放論的去特殊化價值是有明顯衝突。但如果是在考量目前支配著性產業運作的各種力量，特
別是藉由性產業牟取暴利的黑白道共犯結構（覬覦著開放後的大餅），以及以女性服侍、服從和
取悅男客為賣點的主流性產業文化等，則將縮減（現在這種）性產業視為政策目標，但同時追求
對「平等性交易」行為和參與者的去污名化與去特殊化，應當可成為兩派的共識基礎，再依此進
行手段的討論。在這部分，包括
縮減性產業與處罰第三人是否必然劃上等號，也應當成為一個討論重點。

伍、結語
   

      反性剝削聯盟多次在其所召開的記者會或陳情行動中，要求政府應當先確認基本立場，再
談專區不專區這類技術性問題。我贊同這個「確認基本立場」的提醒是重要的，但政府基本立場
不只限於「要不要縮減性產業」，而應包括核心價值、現實脈絡、適合手段等不同層次的政策論
述；更重要的是，這個立場不能由政府彷彿「仲裁者」般地主導決定，而需要更多開放、平等的
審議。  

      我期待中央與地方政府（若未來管制條例確實授權由地方制定），都能看見海牙立法經驗
的重點，仔細思考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擴大決策過程的審議氛圍和參與（絕對要包括業者與性工
作者）。這不僅是有助於找出最有說服力、可執行的方案手段，也是為了修補我們社會（不管是
否為了性交易議題）長期流失的社會信任和共同感。我也希望，當未來有這樣的審議機會時，反
娼派可以不再迴避參與和對話，兩方人馬不再以互相挖苦或攻擊為目的，政府則對於基礎資料能
有更充分準備、和更清楚的決策程序規劃。如此，性交易政策的修訂，方可為我國的正義與民主
加分。

作者彭渰雯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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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嚴禁與性交易相關之所有公開招攬的訊息與行為。三、獲利的第三者需被處罰，如此方
能杜絕任何形式之性剝削行為。四、不處罰賣性者，但不贊同其工作權。五、嫖客應上輔導課程
及罰鍰，課程相關費用由嫖客支付，拒絕上課者應加重罰鍰之金額。六、政府應提出福利及就業
政策，以避免婦女在選擇匱乏的情況下從事性交易。七、政府應重新檢討性別平等教育及人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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